FHENE S ERAER T
1148 R {F B3 541450

OH A EsRERAFRREF AP
FEAEA FRAT

FAFEARGFHFHRANGE L BRI R 2 ERY
o F11457 23 5 113 B 2403 5 200920548 2 4p B
o RS T

E
R T TGRSR T FRENEEFIEZ B RIS B

FPEBEAANAS CFTRDZERT LR E S o
—ﬁéﬁﬂgi'%ﬁ” °
BRAA T A LR AL o B BRI

w4

BRI AR "‘f g ARt B AL RWE 24
T R T2 F30EZ 1T P2 oo :K:f%’-fﬁ:i S SRR
if}?@ifi’%ﬁifé%ﬁ‘@/},ﬁ WA EEEL10P 2
RYWEPN > TR PZEBRFTHRIER FEERE N
BRERT /—dﬁ?l@Fﬁuﬁ 2 e B R G BT
Ot WESE A AL ERE A B -
ﬁ%*ﬁi»m‘&p#md%’@Hﬁiﬁ?;’%iﬁ
PEF20FEZAFIANE ~ %25 - F3B A BTG P2 oo
Lo ARAFRGF R (THEAFZR) P2 FHF AL
A4&57 23p #75 113# A P F 52909295 2 £ 8 T (T
Rjgs ) » AERBRAEEDY 28p o

PROBZR PEETRTRERB R AT > FEF AR

gﬂ}-

N

?

>y

£



i

=

~N

\4

ToEPBEIRERTE R g gf»,;t,z, Kep o

FAAUN I ERFZ A LAEREEGF AL (T
S A E ) FAe st AT T@%ﬁﬁ(1ﬁ<im%

D)) o R RBHIEEAR IS &F ER RRIEE
Y 2 f/g_

425\-

R R G A
Pl s ERIFL SR 0 R T
EF RS BEREF

AP

£ % AW i - ﬁf?i%ﬁﬂ%"i‘ﬁig‘

" ¢z
18

g T R s B

g

TERMAERL2BE26B
& dogr & f@ﬁilﬁﬁ T 1142 2
'ﬁﬁzui%géﬂzm$al%hﬁi¢m¢7w&ﬁ%ﬁﬂ?@@

(@p)]
=

PR A R R R
TRBEFIEAZE B A B3
2IEHR2~3BA BTG P oo FH{TIE RS :
3’3—&31%&1 T HTE) TR B2 (7 3 2 R 3 BAAT R (T P ehz
?ﬁéﬂ?’fisbzig\*{ﬁﬂ 2 TR REHE
T B2 L2 BT R A
;%éﬁzﬁ? penz {5 B4 35 (&3 2k10
8975 2 & 1 3 F!@) I HEAAAKRE
%%%3&1@%% A A RHE 4 g2 A S
SR FH o RAEFIRITES % 307% 2 liﬁf&iﬁﬁ,&%27h+

LR el far AR ARG I 2% 0 (B
= o
P

_\.;

(H)h 2 Apst A 0 A FR84E B R T F 3143 FHEHE NG L



%’@%M%$ IR FRERA R LAZ P2 FREY
A 7'\F‘m”lli’)ﬂﬁﬂiﬂ*‘**n”’”290929’?%*.”15 i Qr gt
?Fl*iﬁi (‘fﬁp-,ﬁ&%*iﬁ ®) X1 o HFFERWIIZE]
2’g 24B PEieh s o Ea LA Z 07 R L RGE
TP kTR &4 %k
%ﬁ&?’ﬁ‘a‘r#ﬁv 2 AR
67 ~ #31F 2 %33F ~ %3 . T
' SRUER/ ol ES LR K B
EI%ZTE’??JEF%QT%& » & iF
RNFEY RE Y B RS H AT
T2 AR m‘ﬁﬁ?iﬁﬁf’f-.&] » B
LS ER A R S I
o mifv\#ﬁ’%’ Penfrd B2 (75 {72 p 52 o
Mo BRAFEEERA S LA REEGIRY x% Ep g
7 2P A 0 Himd sk L ARG X ﬁﬁ&%%akwﬁ’é
T B BRAAAKRLFEP wiE (LAKRE H29
DR E*?’ﬁﬂgﬂ”ﬁ 5“%'1%*% T R 122155230 %
ARG T I E LR a S
Yo bt En%il T e 32 “”] » 12X A£IE R 238 ~ 0 AR
BATRFAL P EZYwizggn > BRAEZKRY » H
PREHRZEFE G RN L Mk FEE A
AR B ZApEA > F2E v HRMPAL% > p 3T E o
(B)2 2t derid £ %B2977 2 e 2 9 o FAARTIINS B D 5
Fro 2 114# 5 A5 0 hoiMd Bo ¢ h3EEH (i
‘r*) 528379~ > #HE]. 2835260 45%‘?;14&6 729
(P ES 20,3719/ x1.2x6% =148 6, 729~ » ~ 11T
T ) o A drtt R BRB2MT T 2 RE T NI RENE ]
286,968~ » & M3tm B £ % o J%rf?‘;a'é‘w#%%&ﬁ;’ 3 S
Fodu gl T2 R Bt s BoR X 2R FIT L R4
72 e, T2ba g o

i > dp A B et £ Bl oTr e F 9 L R 4IR

Ty

T:t
3 fn

NS

E

14‘-

ED

b
i
mj



(N R g

w2y 2

£ 2

(FoNETEFE Rasr BPEts2Z Rk T RES
AR A S BR iﬁﬁd’B@wU%w,4%F@,@
T At R 2T e E AR FRZ B R E o
B2y Rlagvad s RRE o fpqfFhas2itsr g 0 R
» B3 2Ed > FARP O IFErRIZEHRT IV EL
i§,7‘ el J¥ o
I cFHptiwmls o AERARG -G R o - WA o F el
> o
v e EN & 114 = 8 : 28 2
AE S e T %lW gk
A GERR A RS o
o2 RAF B EEEL0P e Ak D2 R T ENRA
7 ATEW1,500~ -
v = EX 3] 114 = 8 ’ 28 2
FE OHFE
L0
Mo |te CAL |REBE (R FRA/RFR|TFRIFNE (SET K
5 5 (374 %)
1= L 312 & (2000000000 |3k /3= #% (3888,933~ | 7 £ % 41
AL R T
2 [ i 312 i |Z000000000 | % 5 /3~ # (1246, 968~ | i
AR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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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執事聲字第414號
異  議  人  謝來發  


相  對  人  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俊智  




上列當事人間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異議人對本院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4年5月23日所為113年度司執字第290929號裁定聲明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關於駁回附表編號二所示保險契約金錢債權之異議部分廢棄。
上開廢棄部分，發回原司法事務官更為適當之處分。
其餘異議駁回。
異議程序費用由相對人負擔二分之一，餘由異議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強制執行程序，除本法有規定外，準用民事訴訟法之規定，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定有明文。次按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於處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法院認第1項之異議為有理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以裁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1項前段、第2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查，本院民事執行處（下稱執行法院）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4年5月23日所為113年度司執字第290929號民事裁定（下稱原處分），本件異議人於同年5月28日收受後，於同年6月4日提出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其異議為無理由，送請本院為裁定，經核與上開條文規定及意旨相符，先予敘明。
二、異議意旨略以：伊向第三人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南山人壽公司）投保如附表所示保險契約（下稱系爭保險契約），業已由配偶林玉梅繳費期滿，故實際擁有保險權益者應為被保險人及林玉梅，縱認系爭保險契約權益歸屬於異議人，則為伊維持生活所必需，應不得強制執行，原處分顯有違誤，求為廢棄等語。
三、按要保人為債務人之人壽保險契約，各有效契約之解約金債權金額未逾最近一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所公告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計算之6個月金額中最高標準者，不得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之標的。114年6月18日公布、同年月20日施行之保險法第123條之1第1項定有明文。又強制執行應依公平合理之原則，兼顧債權人、債務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權益，以適當之方法為之，不得逾達成執行目的之必要限度；債務人依法領取之社會保險給付或其對於第三人之債權，係維持債務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生活所必需者，不得為強制執行；債務人生活所必需，以最近一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所公告當地區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計算其數額，並應斟酌債務人之其他財產，強制執行法第1條第2項、第122條第2、3項分別定有明文。另執行法院執行要保人於壽險契約之權利，應衡酌所採取之執行方法須有助於執行目的之達成；如有多種同樣能達成執行目的之執行方法時，應選擇對債務人損害最少之方法為之；採取之執行方法所造成之損害，不得與欲達成之執行目的之利益顯失均衡（最高法院108年度台抗大字第897號裁定意旨參照）。至於債務人主張其對於第三人之債權係「維持本人或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生活所必需」者，依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準用民事訴訟法第277條之規定，應由債務人就其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負舉證之責。
四、經查：
　㈠本件相對人以本院84年度執字第3143號債權憑證為執行名義，向本院聲請強制執行異議人對南山人壽公司之保險契約金錢債權，經本院以113年度司執字第290929號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受理。執行法院於113年12月24日核發扣押命令，經南山人壽公司陳報系爭保險契約，並陳明依前揭扣押命令對系爭保險契約予以扣押，有債權憑證、扣押命令及陳報狀等件可佐（見執行卷第9頁至第16頁、第31頁至第33頁、第39頁至第41頁），堪信為真實。
　㈡異議人雖主張系爭保險契約利益應歸於林玉梅及被保險人，不得強制執行云云，惟保單價值，實質上歸屬要保人，要保人基於壽險契約請求返還或運用保單價值之權利，應為其所有之財產權，即得為強制執行之標的。而終止壽險契約，乃使抽象之保單價值轉化為具體解約金償付請求權所不可欠缺，係達成換價目的所必要之行為，執行法院自得為之。是以，異議人既為要保人，系爭保險契約保單價值自屬於其所有之財產，其仍主張為被保險人或繳納保費之人所有，自非可採。其次，異議人固然提出存摺明細為憑（見本院卷第29頁），然尚不能證明其有強制執行法第122條第2、3項事由，是以，異議人既未舉證有何不能為強制執行之情事，且如附表編號1所示保險契約，解約金額高達38餘萬元，在要保人即異議人終止契約取回解約金前，異議人無從使用，其不思籌措款項清償，卻欲保有預估解約金，對擁有債權長年未能獲償之相對人，實非公允，其執前詞主張，自不可採。
　㈢至於如附表編號2所示之保險契約，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公告114年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中最高標準者（即臺北市）為2萬379元，依其1.2倍計算之6個月金額為14萬6,729元（計算式：20,379元/月×1.2×6月＝14萬6,729元，元以下四捨五入），而如附表編號2所示之保險契約預估解約金為12萬6,968元，已低於前開金額，揆諸前揭規定，自不得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之標的，準此，異議人主張不得作為強制執行之標的，即非無據。
　㈣從而，相對人聲請對如附表編號1所示保險契約為強制執行，於法並無不合，原處分駁回該部分之異議，並無違誤，異議人求予廢棄，為無理由，自應予以駁回；至於原處分駁回關於如附表編號2所示保險契約金錢債權之異議，既有前開不當，則無可維持，異議意旨指摘原處分該部分不當，求為廢棄，非無理由，爰予廢棄，並發回原司法事務官另為妥適之處理。
五、據上論結，本件異議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8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劉育琳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
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8　　日
　　　　　　　　　　　　　　　　書記官　林霈恩　
附表：
		編號

		保險名稱

		保單號碼

		要保人/被保險人

		預估解約金
（新臺幣）

		卷證頁數



		1

		南山312還本終身保險

		Z000000000

		謝來發/謝文翰

		38萬8,933元

		執行卷第41頁



		2

		南山312還本終身保險

		Z000000000

		謝來發/謝文瑜

		12萬6,968元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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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當事人間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異議人對本院司法事務官

於民國114年5月23日所為113年度司執字第290929號裁定聲明異

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關於駁回附表編號二所示保險契約金錢債權之異議部分廢

棄。

上開廢棄部分，發回原司法事務官更為適當之處分。

其餘異議駁回。

異議程序費用由相對人負擔二分之一，餘由異議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強制執行程序，除本法有規定外，準用民事訴訟法之規定

    ，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定有明文。次按當事人對於司法事

    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於處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

    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前項

    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

    送請法院裁定之。法院認第1項之異議為有理由時，應為適

    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以裁定駁回之，民事訴訟

    法第240條之4第1項前段、第2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查

    ，本院民事執行處（下稱執行法院）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4

    年5月23日所為113年度司執字第290929號民事裁定（下稱原

    處分），本件異議人於同年5月28日收受後，於同年6月4日

    提出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其異議為無理由，送請本院為裁定

    ，經核與上開條文規定及意旨相符，先予敘明。

二、異議意旨略以：伊向第三人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

    稱南山人壽公司）投保如附表所示保險契約（下稱系爭保險

    契約），業已由配偶林玉梅繳費期滿，故實際擁有保險權益

    者應為被保險人及林玉梅，縱認系爭保險契約權益歸屬於異

    議人，則為伊維持生活所必需，應不得強制執行，原處分顯

    有違誤，求為廢棄等語。

三、按要保人為債務人之人壽保險契約，各有效契約之解約金債

    權金額未逾最近一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所公告每人每

    月最低生活費1.2倍計算之6個月金額中最高標準者，不得作

    為扣押或強制執行之標的。114年6月18日公布、同年月20日

    施行之保險法第123條之1第1項定有明文。又強制執行應依

    公平合理之原則，兼顧債權人、債務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權

    益，以適當之方法為之，不得逾達成執行目的之必要限度；

    債務人依法領取之社會保險給付或其對於第三人之債權，係

    維持債務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生活所必需者，不得為強制

    執行；債務人生活所必需，以最近一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

    政府所公告當地區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計算其數額，

    並應斟酌債務人之其他財產，強制執行法第1條第2項、第12

    2條第2、3項分別定有明文。另執行法院執行要保人於壽險

    契約之權利，應衡酌所採取之執行方法須有助於執行目的之

    達成；如有多種同樣能達成執行目的之執行方法時，應選擇

    對債務人損害最少之方法為之；採取之執行方法所造成之損

    害，不得與欲達成之執行目的之利益顯失均衡（最高法院10

    8年度台抗大字第897號裁定意旨參照）。至於債務人主張其

    對於第三人之債權係「維持本人或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生活所

    必需」者，依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準用民事訴訟法第277條

    之規定，應由債務人就其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負舉證之責

    。

四、經查：

　㈠本件相對人以本院84年度執字第3143號債權憑證為執行名義

    ，向本院聲請強制執行異議人對南山人壽公司之保險契約金

    錢債權，經本院以113年度司執字第290929號清償債務強制

    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受理。執行法院於113年12

    月24日核發扣押命令，經南山人壽公司陳報系爭保險契約，

    並陳明依前揭扣押命令對系爭保險契約予以扣押，有債權憑

    證、扣押命令及陳報狀等件可佐（見執行卷第9頁至第16頁

    、第31頁至第33頁、第39頁至第41頁），堪信為真實。

　㈡異議人雖主張系爭保險契約利益應歸於林玉梅及被保險人，

    不得強制執行云云，惟保單價值，實質上歸屬要保人，要保

    人基於壽險契約請求返還或運用保單價值之權利，應為其所

    有之財產權，即得為強制執行之標的。而終止壽險契約，乃

    使抽象之保單價值轉化為具體解約金償付請求權所不可欠缺

    ，係達成換價目的所必要之行為，執行法院自得為之。是以

    ，異議人既為要保人，系爭保險契約保單價值自屬於其所有

    之財產，其仍主張為被保險人或繳納保費之人所有，自非可

    採。其次，異議人固然提出存摺明細為憑（見本院卷第29頁

    ），然尚不能證明其有強制執行法第122條第2、3項事由，

    是以，異議人既未舉證有何不能為強制執行之情事，且如附

    表編號1所示保險契約，解約金額高達38餘萬元，在要保人

    即異議人終止契約取回解約金前，異議人無從使用，其不思

    籌措款項清償，卻欲保有預估解約金，對擁有債權長年未能

    獲償之相對人，實非公允，其執前詞主張，自不可採。

　㈢至於如附表編號2所示之保險契約，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

    公告114年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中最高標準者（即臺北市）

    為2萬379元，依其1.2倍計算之6個月金額為14萬6,729元（

    計算式：20,379元/月×1.2×6月＝14萬6,729元，元以下四捨

    五入），而如附表編號2所示之保險契約預估解約金為12萬6

    ,968元，已低於前開金額，揆諸前揭規定，自不得作為扣押

    或強制執行之標的，準此，異議人主張不得作為強制執行之

    標的，即非無據。

　㈣從而，相對人聲請對如附表編號1所示保險契約為強制執行，

    於法並無不合，原處分駁回該部分之異議，並無違誤，異議

    人求予廢棄，為無理由，自應予以駁回；至於原處分駁回關

    於如附表編號2所示保險契約金錢債權之異議，既有前開不

    當，則無可維持，異議意旨指摘原處分該部分不當，求為廢

    棄，非無理由，爰予廢棄，並發回原司法事務官另為妥適之

    處理。

五、據上論結，本件異議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裁定如主

    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8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劉育琳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

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8　　日

　　　　　　　　　　　　　　　　書記官　林霈恩　

附表：

編號 保險名稱 保單號碼 要保人/被保險人 預估解約金 （新臺幣） 卷證頁數 1 南山312還本終身保險 Z000000000 謝來發/謝文翰 38萬8,933元 執行卷第41頁 2 南山312還本終身保險 Z000000000 謝來發/謝文瑜 12萬6,968元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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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當事人間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異議人對本院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4年5月23日所為113年度司執字第290929號裁定聲明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關於駁回附表編號二所示保險契約金錢債權之異議部分廢棄。
上開廢棄部分，發回原司法事務官更為適當之處分。
其餘異議駁回。
異議程序費用由相對人負擔二分之一，餘由異議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強制執行程序，除本法有規定外，準用民事訴訟法之規定，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定有明文。次按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於處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法院認第1項之異議為有理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以裁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1項前段、第2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查，本院民事執行處（下稱執行法院）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4年5月23日所為113年度司執字第290929號民事裁定（下稱原處分），本件異議人於同年5月28日收受後，於同年6月4日提出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其異議為無理由，送請本院為裁定，經核與上開條文規定及意旨相符，先予敘明。
二、異議意旨略以：伊向第三人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南山人壽公司）投保如附表所示保險契約（下稱系爭保險契約），業已由配偶林玉梅繳費期滿，故實際擁有保險權益者應為被保險人及林玉梅，縱認系爭保險契約權益歸屬於異議人，則為伊維持生活所必需，應不得強制執行，原處分顯有違誤，求為廢棄等語。
三、按要保人為債務人之人壽保險契約，各有效契約之解約金債權金額未逾最近一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所公告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計算之6個月金額中最高標準者，不得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之標的。114年6月18日公布、同年月20日施行之保險法第123條之1第1項定有明文。又強制執行應依公平合理之原則，兼顧債權人、債務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權益，以適當之方法為之，不得逾達成執行目的之必要限度；債務人依法領取之社會保險給付或其對於第三人之債權，係維持債務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生活所必需者，不得為強制執行；債務人生活所必需，以最近一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所公告當地區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計算其數額，並應斟酌債務人之其他財產，強制執行法第1條第2項、第122條第2、3項分別定有明文。另執行法院執行要保人於壽險契約之權利，應衡酌所採取之執行方法須有助於執行目的之達成；如有多種同樣能達成執行目的之執行方法時，應選擇對債務人損害最少之方法為之；採取之執行方法所造成之損害，不得與欲達成之執行目的之利益顯失均衡（最高法院108年度台抗大字第897號裁定意旨參照）。至於債務人主張其對於第三人之債權係「維持本人或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生活所必需」者，依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準用民事訴訟法第277條之規定，應由債務人就其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負舉證之責。
四、經查：
　㈠本件相對人以本院84年度執字第3143號債權憑證為執行名義，向本院聲請強制執行異議人對南山人壽公司之保險契約金錢債權，經本院以113年度司執字第290929號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受理。執行法院於113年12月24日核發扣押命令，經南山人壽公司陳報系爭保險契約，並陳明依前揭扣押命令對系爭保險契約予以扣押，有債權憑證、扣押命令及陳報狀等件可佐（見執行卷第9頁至第16頁、第31頁至第33頁、第39頁至第41頁），堪信為真實。
　㈡異議人雖主張系爭保險契約利益應歸於林玉梅及被保險人，不得強制執行云云，惟保單價值，實質上歸屬要保人，要保人基於壽險契約請求返還或運用保單價值之權利，應為其所有之財產權，即得為強制執行之標的。而終止壽險契約，乃使抽象之保單價值轉化為具體解約金償付請求權所不可欠缺，係達成換價目的所必要之行為，執行法院自得為之。是以，異議人既為要保人，系爭保險契約保單價值自屬於其所有之財產，其仍主張為被保險人或繳納保費之人所有，自非可採。其次，異議人固然提出存摺明細為憑（見本院卷第29頁），然尚不能證明其有強制執行法第122條第2、3項事由，是以，異議人既未舉證有何不能為強制執行之情事，且如附表編號1所示保險契約，解約金額高達38餘萬元，在要保人即異議人終止契約取回解約金前，異議人無從使用，其不思籌措款項清償，卻欲保有預估解約金，對擁有債權長年未能獲償之相對人，實非公允，其執前詞主張，自不可採。
　㈢至於如附表編號2所示之保險契約，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公告114年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中最高標準者（即臺北市）為2萬379元，依其1.2倍計算之6個月金額為14萬6,729元（計算式：20,379元/月×1.2×6月＝14萬6,729元，元以下四捨五入），而如附表編號2所示之保險契約預估解約金為12萬6,968元，已低於前開金額，揆諸前揭規定，自不得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之標的，準此，異議人主張不得作為強制執行之標的，即非無據。
　㈣從而，相對人聲請對如附表編號1所示保險契約為強制執行，於法並無不合，原處分駁回該部分之異議，並無違誤，異議人求予廢棄，為無理由，自應予以駁回；至於原處分駁回關於如附表編號2所示保險契約金錢債權之異議，既有前開不當，則無可維持，異議意旨指摘原處分該部分不當，求為廢棄，非無理由，爰予廢棄，並發回原司法事務官另為妥適之處理。
五、據上論結，本件異議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8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劉育琳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
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8　　日
　　　　　　　　　　　　　　　　書記官　林霈恩　
附表：
		編號

		保險名稱

		保單號碼

		要保人/被保險人

		預估解約金
（新臺幣）

		卷證頁數



		1

		南山312還本終身保險

		Z000000000

		謝來發/謝文翰

		38萬8,933元

		執行卷第41頁



		2

		南山312還本終身保險

		Z000000000

		謝來發/謝文瑜

		12萬6,968元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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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當事人間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異議人對本院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4年5月23日所為113年度司執字第290929號裁定聲明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關於駁回附表編號二所示保險契約金錢債權之異議部分廢棄。

上開廢棄部分，發回原司法事務官更為適當之處分。

其餘異議駁回。

異議程序費用由相對人負擔二分之一，餘由異議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強制執行程序，除本法有規定外，準用民事訴訟法之規定，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定有明文。次按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於處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法院認第1項之異議為有理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以裁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1項前段、第2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查，本院民事執行處（下稱執行法院）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4年5月23日所為113年度司執字第290929號民事裁定（下稱原處分），本件異議人於同年5月28日收受後，於同年6月4日提出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其異議為無理由，送請本院為裁定，經核與上開條文規定及意旨相符，先予敘明。

二、異議意旨略以：伊向第三人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南山人壽公司）投保如附表所示保險契約（下稱系爭保險契約），業已由配偶林玉梅繳費期滿，故實際擁有保險權益者應為被保險人及林玉梅，縱認系爭保險契約權益歸屬於異議人，則為伊維持生活所必需，應不得強制執行，原處分顯有違誤，求為廢棄等語。

三、按要保人為債務人之人壽保險契約，各有效契約之解約金債權金額未逾最近一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所公告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計算之6個月金額中最高標準者，不得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之標的。114年6月18日公布、同年月20日施行之保險法第123條之1第1項定有明文。又強制執行應依公平合理之原則，兼顧債權人、債務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權益，以適當之方法為之，不得逾達成執行目的之必要限度；債務人依法領取之社會保險給付或其對於第三人之債權，係維持債務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生活所必需者，不得為強制執行；債務人生活所必需，以最近一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所公告當地區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計算其數額，並應斟酌債務人之其他財產，強制執行法第1條第2項、第122條第2、3項分別定有明文。另執行法院執行要保人於壽險契約之權利，應衡酌所採取之執行方法須有助於執行目的之達成；如有多種同樣能達成執行目的之執行方法時，應選擇對債務人損害最少之方法為之；採取之執行方法所造成之損害，不得與欲達成之執行目的之利益顯失均衡（最高法院108年度台抗大字第897號裁定意旨參照）。至於債務人主張其對於第三人之債權係「維持本人或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生活所必需」者，依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準用民事訴訟法第277條之規定，應由債務人就其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負舉證之責。

四、經查：

　㈠本件相對人以本院84年度執字第3143號債權憑證為執行名義，向本院聲請強制執行異議人對南山人壽公司之保險契約金錢債權，經本院以113年度司執字第290929號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受理。執行法院於113年12月24日核發扣押命令，經南山人壽公司陳報系爭保險契約，並陳明依前揭扣押命令對系爭保險契約予以扣押，有債權憑證、扣押命令及陳報狀等件可佐（見執行卷第9頁至第16頁、第31頁至第33頁、第39頁至第41頁），堪信為真實。

　㈡異議人雖主張系爭保險契約利益應歸於林玉梅及被保險人，不得強制執行云云，惟保單價值，實質上歸屬要保人，要保人基於壽險契約請求返還或運用保單價值之權利，應為其所有之財產權，即得為強制執行之標的。而終止壽險契約，乃使抽象之保單價值轉化為具體解約金償付請求權所不可欠缺，係達成換價目的所必要之行為，執行法院自得為之。是以，異議人既為要保人，系爭保險契約保單價值自屬於其所有之財產，其仍主張為被保險人或繳納保費之人所有，自非可採。其次，異議人固然提出存摺明細為憑（見本院卷第29頁），然尚不能證明其有強制執行法第122條第2、3項事由，是以，異議人既未舉證有何不能為強制執行之情事，且如附表編號1所示保險契約，解約金額高達38餘萬元，在要保人即異議人終止契約取回解約金前，異議人無從使用，其不思籌措款項清償，卻欲保有預估解約金，對擁有債權長年未能獲償之相對人，實非公允，其執前詞主張，自不可採。

　㈢至於如附表編號2所示之保險契約，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公告114年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中最高標準者（即臺北市）為2萬379元，依其1.2倍計算之6個月金額為14萬6,729元（計算式：20,379元/月×1.2×6月＝14萬6,729元，元以下四捨五入），而如附表編號2所示之保險契約預估解約金為12萬6,968元，已低於前開金額，揆諸前揭規定，自不得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之標的，準此，異議人主張不得作為強制執行之標的，即非無據。

　㈣從而，相對人聲請對如附表編號1所示保險契約為強制執行，於法並無不合，原處分駁回該部分之異議，並無違誤，異議人求予廢棄，為無理由，自應予以駁回；至於原處分駁回關於如附表編號2所示保險契約金錢債權之異議，既有前開不當，則無可維持，異議意旨指摘原處分該部分不當，求為廢棄，非無理由，爰予廢棄，並發回原司法事務官另為妥適之處理。

五、據上論結，本件異議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8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劉育琳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

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8　　日

　　　　　　　　　　　　　　　　書記官　林霈恩　

附表：

編號 保險名稱 保單號碼 要保人/被保險人 預估解約金 （新臺幣） 卷證頁數 1 南山312還本終身保險 Z000000000 謝來發/謝文翰 38萬8,933元 執行卷第41頁 2 南山312還本終身保險 Z000000000 謝來發/謝文瑜 12萬6,968元 同上 





